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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残疾人群抽样调查·

中国人口六类残疾流行现状

郑晓瑛 张蕾 陈功 裴丽君 宋新明

【摘要】 目的 了解2006年中国人口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和精神残疾的流行现状。

方法参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于2006年4月1日0时在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抽取2 526 145人进行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对6类残疾的流行现状进行分析。结果

(1)全国总现患率为67 39％，与1987年的4．90％相比，升高1．49个百分点。其中肢体残疾现患率最

高，为2．34％；言语残疾最低，为0．53％。(2)全国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占29．49％，三、四级的中度和轻

度残疾占70．51％，言语残疾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所占比例超过65％，精神残疾该比例超过45％，为

6类残疾中重度残疾比例最高的两类残疾。(3)年龄、性别、居住地均与6类残疾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P<0．001)。(4)在各类残疾中，先天因素对言语残疾、智力残疾中的作用最大，分别占22．67％和

22．41％。结论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2006年中国残疾人具有以下特点：老年残疾人比例高；残疾

等级以中轻度为主，但重度残疾比例不低；农村残疾人比例高和致残原因多元化。

【关键词】残疾；现患率；流行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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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visual，hearing，speech，physical，intellectu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in China，2006．Methods The reference time of the Second National Sample Survey：

on Disability was zero hour，April 1，2006，and 2 526 145 individuals were investigated from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or municipalities under the“Disability Classification and Standards for the Second

National Sampling Survey on Disability”．The classified prevalence rates of 6 types of disability was

analyzed．Results (1)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disabilities was 6．39％，which was 1．49 percent higher

than the prevalence rate in 1987．The prevalence of physical disability was the highest(2．34％)，while the

speech disability was the 10west(0．53％)．(2)29．49％of all the disabled persons were classified as severe

who suffered grade一1 and grade一2 while 70．5 1％of them were moderately and mildly disabled suffering

from grade．3 and grade．4．Over 65％of the speech disability and over 45％of the mental disability were

identified，which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e other 4 types of disability．(3)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gender．residential place and each of 6 types of disability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 1)．(4)

Among a11 the disabling factors of speech disability and mental retardation disability。congenital factor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22．67％and 22．41％respectively)．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abled persons in China were as follows：ageing population had high prevalence rate of

disability；all the population mainly suffered moderate and mild disability，but the proportion of severe

disability was not low；the prevalence rate was higher and the main reasons caused disability were

diversification in rural area．

【Key words】Disabilities；Prevalence；Cross—sectional analysis

残疾现患率是衡量国家社会保障和医疗水平的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资助项目

(2007CB511900)；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资助项目；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资助项目；北京大学“985”和“211”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100871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

康合作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口健康与发展中心

通讯作者：郑晓瑛，Email：xzheng@pku．edu．cn

一个重要社会发展指标。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人口健康水平也在不断改善，残疾人口

问题也得到更广泛的关注。我国政府在1987年进

行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首次不同程度地了

解了我国残疾人的数量、结构、地区分布、致残原因

及生活状况等情况，对制定相关的改善残疾人生存

与发展政策法规起到重要的作用。近20年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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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快速发展和变化的特殊时期，深入了解和分析

人口残疾发生的变化，是进一步改善残疾人K1生存

质量，共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据。为此，根据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和信息，对该

次横断面调查的主要残疾流行现状进行分析，从而

了解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预防残疾发生的工作重

点、任务、内容，也为调整和制定医疗康复救助、辅助

器具产业、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预防优先领域等一

系列相关政策法规提供残疾分类发生变化的科学

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在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进行，调查的标准时间为

2006年4月1日0时。调查的现场登记和复查工

作，从2006年4月1日开始到5月31日结束。此

次调查的对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被

抽中调查小区内常住的人口。调查采用按常住人口

登记的原则，以户为单位填报，只调查家庭户，不调

查集体户，单身居住独自生活的也作为一个家庭户

进行登记。

2．抽样方法：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以全

国为总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用分

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多数省级单

位采用四级抽样方法，即从省级单位抽取县、县级

市、市辖区(县级单位)，抽中的县级单位个数占县级

单位总数的20％左右；从被抽中县级单位中抽取

乡、镇、街道(乡级单位)，从被抽中乡级单位中抽取

村(居)委会，抽取乡级单位和村(居)委会单位的抽

样比不固定；从被抽中的村(居)委会中抽取调查小

区。原则上，在每个被抽中县级单位内抽取4个乡

级单位，在每个被抽中乡级单位内抽取2个村(居)

委会，在每个被抽中村(居)委会内抽取1个调查小

区(400人左右)，因此，每个抽中县级单位调查3200

人左右。少数省级单位采用三级抽样方法，即从省

级单位中抽取乡级单位，从被抽中乡级单位中抽取

村(居)委会，从被抽中村(居)委会中抽取调查小区。

采用三级抽样的省级单位，乡级单位为第一级样本

单位，第二、三级单位抽样比不固定。原则上在每个

被抽中乡级单位内抽取2个村(居)委员会，在每个

被抽中村(居)民委员会内抽取1个调查小区(400

人左右)。

3．调查方法：最终参与本次调查的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抽取734个县级单位、2980

个乡级单位、5964个调查小区，平均每个调查小区

约420人。在各级政府直接领导下，全国共组织

738个调查队、2万余名调查员、近6000名各科医

生、730余名统计员以及5万余名陪调员，逐户进行

询问登记、筛查和残疾评定。本次调查的残疾评定

参照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

疾标准》实施。残疾标准的制定既保持了与第一次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标准的延续性，又与国际社会

相关残疾标准和残疾统计接轨，同时与国内其他行

业标准衔接，具有可操作性，适用于大样本调查。

4．质量控制：调查前由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

公室统一组织专家委员会及有关专家组研究制定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方案和残疾标准》，拟

定调查工作进度表和流程图，完成《住户调查表》与

《残疾人调查表》等的设计，以及各项工作细则和其

他技术文件的起草。联合国统计署的4名负责全球

残疾人调查、统计和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的专

家在仔细阅读本次调查方案后进行论证，并给出良

好的书面评价。调查涉及的方案、表格等技术文件，

通过在全国召开的三次专题研讨会，征求各地统计、

民政、卫生、劳动、残联等部门意见，经历2次小规模

试点及全国模拟试点的检验，并通过了专家委员会

相关专业组的科学论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

组在入户调查、复查完毕后，按照《事后质量核查工

作细则》规定，随机抽取99个调查小区重新人户核

查。核查结果显示，登记人数的漏报率为1．31‰，残

疾人数的漏报率为1．12％o，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比

例的允许误差为0．979'oo，符合调查方案设计的要求。

经对调查实施过程和数据质量进行综合评估，本次

调查数据质量可靠。

5．统计学分析：资料以FoxPro建立数据库，使

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本研究只对样本

进行分析，不存在推总加权问题，所得数据结果与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

号)、(第二号)”结果并不冲突。

结 果

1．残疾现患率：本次调查样本总量为2 526 145

人，其中残疾人1：3 161 479人，全国人El残疾现患率

为6．39％(表1)。本次调查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残疾

划分为单独一类残疾——多重残疾，因此将多重残

疾中的类别划分回相应的六类残疾之后，各类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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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例(次)数分别是：视力残疾32 521例(次)、听力

残疾53 233例(次)、言语残疾13 508例(次)、肢体残

疾59 173例(次)、智力残疾19 218例(次)和精神残

疾15 928例(次)，由此调整后的相应类别的残疾现

患率分别上升至1．29％、2．11％、0．53％、2．34％、

0．76％和0．63％。

表1 2006年中国人口残疾人数、现患率(％)

及残疾构成(％)

注：8不舍多重残疾

2．残疾等级：残疾等级是按照残疾人功能障碍

的程度和社会适应能力等因素划分，按照极重度、重

度、中度、轻度分为一至四级。调查结果显示，全国

约70％的残疾人为三、四级的中度和轻度残疾，残

疾等级为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占29．49％；分类残

疾等级构成结果见表2。言语残疾一、二级的重度

残疾人所占比例超过65％，精神残疾该比例超过

45％，为6类残疾中重度残疾比例最高的两类残疾。

3．残疾人基本人口特征：选取调查问卷中反映

残疾人的基本人口特征变量与“是否残疾”进行相关

分析，结果表明：所选择的3个基本变量(年龄、性

别、居住地)与“是否残疾”(6类残疾)相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3。

4．致残原因分布：在各类残疾中，先天因素对言

语残疾、智力残疾中的作用最大，分别占22．67％和

22．41％。各类残疾前五项致残原因的顺位排序见

表4。可以看出，顺位排序前五项的致残原因中，言

语残疾中的“智力低下”和智力残疾中的“遗传”均为

先天性致残因素。

讨 论

根据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

据显示，调查时点的残疾现患率为6．39％，比1987

年调查时点的残疾现患率提高了约1．5％，但是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残疾现患率水平相对较

低。英国2002年时全国残疾现患率约为18％；美

国2001年时为18％；澳大利亚1993年时就已达到

18％⋯。较高的社会保障能力和文明程度下的国家

(地区)残疾标准的制定相对来说较为宽松，与这些

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的残疾标准较为严格，因此现

患率水平也相对较低。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2006年中国残疾人具有

以下特点：老年残疾人比例高；残疾等级以中轻度为

主，但重度残疾比例不低；农村残疾人比例高和致残

原因多元化。

1．年龄与性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

龄化进程的加速，疾病模式从以传染病为主转变为

以慢性病为主，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人口年龄结构老

化对于残疾人口规模的增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2，3|。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视力残疾和听力

残疾中有70％以上为≥60岁人口，这与老年人视力

和听力功能的衰退有很大的关系。2006年调查残

疾现患率为6．39％，比1987年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

样调查时增加了约1．5个百分点。而2005年我国>

60岁的人口总数是11％，比1987年增JJll2．5个百分

点，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左右，而老

年人口将接近4亿。人口变动提示，老龄人口视力

和听力的残疾风险将呈现增高的趋势。从生命历程

的观点看，每个人随时都有残疾和死亡的风险，主要

原因是不可抗逆的衰老和不确定的致残风险。社会

中绝大多数人都会进入残疾的状态，不同的只是造

成的原因、发生的时间、持续的时间和影响力不同。

因此，构筑残疾康复预防体系对于控制残疾发生和

表2 2006年中国人口6类残疾等级构成分布

注：表内数据均含多重残疾；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视力残疾：x2=114．91，P<0．001；听力残疾：x2=5565．79，

P<O．001；言语残疾：)c2=1859．63，P<O．001；肢体残疾：x2=2330．85，P<O．001；智力残疾：x2=1845．87，P<o．001；精神残疾：x2=
1240．84．P<O．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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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6年中国残疾人基本人15特征

注：居住地“城市”合并了调查问卷中“街道和镇的居委会”选项；“农村”合并了调查问卷中“乡和镇的村委会”选项；各类含多重残疾的残疾

类别频数单位均为例(次)数

发展，特别是缩短老年人带病、带残生存期，延长老

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尤为重要。

研究表明，我国老年妇女人口的规模将在未来

30～50年内大大超过老年男性人口，且老年妇女的

精神状态不佳，比男性老年人更容易发生精神障

碍。4 J。根据对2006年调查数据的分析，除视力残疾

和精神残疾之外，其他4类残疾的现患率男性均高

于女性。说明对于视力残疾和精神残疾这类受年龄

结构影响较大的残疾类别来说，老年人口性别比的

高低可能决定着残疾现患率水平的高低。

2．居住地：2006年调查数据结果表明，各类残

疾都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残疾现患率均

高于城市。这说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医疗

卫生条件对残疾的地区分布有着显著影响。农村地

区的精神残疾现患率仅比城市地区高0．12％，两者

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其他五类残疾，原因可能是城

市人群工作和生活节奏相对较快所致。

3．致残原因：主要可分为三类，即遗传发育因

素、环境行为因素和疾病伤害因素‘51。按照先天致

残与后天致残分类，先天性残疾致残原因为遗传发

育因素或环境行为因素，后天残疾(获得性残疾)则

多因环境行为因素或疾病伤害因素所导致¨一。

调查结果表明，视力残疾以非传染性疾病和传

染性疾病导致的获得性残疾为主，前五类致残原因

依次为白内障、视网膜一色素膜病变、角膜病、屈光不

正和青光眼；其中白内障是最重要的致残原因，占所

有致残原因的55．61％。已知的听力残疾致残原因

中，与年龄相关的老年性耳聋是最重要的致残原因，

占所有致残原因的55．48％。言语残疾的主要致残

原因为听力障碍，占所有致残原因的23．94％。听

力、言语残疾的密切关系表明二者可能有相似的危

险因素，同时由于听力障碍会影响后天语言发育，特

别是婴幼儿和学龄前的中等程度以上的听力障碍对

语言的影响较大’7’8I。近年来，因创伤和伤害致残

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9o，我国肢体残疾主要致残原

因为非传染性疾病致残(42．66％)、创伤及伤害致残

(29．02％)和发育缺陷非遗传性残疾(9．70％)，非传

染性疾病中脑血管疾病是最重要的致残原因，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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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类残疾(含多重残疾)前五项致残原因及构成比

注：2006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表中各类残疾的致残原因可选

填两项，表中各类致残原因的例数与构成均为两项之和

有致残原因的20．30％，其次为骨关节病致残
●

(18．93％)。与1987年相比，智力残疾现患率是惟

一呈现下降趋势的残疾类别，但先天因素占智力残

疾全部致残原因的比例仍高达22．41％，说明重视出

生人口素质，预防先天因素导致智残的重要性；此

外，原因不明和其他原因占所有致残原因的

35．79％，说明智力残疾病因的研究还有待加强。随

着人们对精神健康认识的深入，精神残疾的发现率

也在不断提高，与人口老化相应的精神疾患如痴呆、

器质性精神障碍明显的增加，值得关注的是，接近半

数的精神残疾为精神分裂症所导致(48．42％)，说明

现代人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同时，精神压力

亦随之不断增大。

致残原因的多元化要求公众建立健康的生活方

式，并在整个生命进程中促进健康。这就意昧着在

预防或推迟慢性疾病致残的同时，要加强安全生产

和交通安全工作，减少意外伤害致残，并大力关注低

龄人口先天致残的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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